
1

一、 项目概况

1. 采购标的

序号 采购标的 数量

1 2026-2028年度西集镇公共厕所管护服务 1

2. 项目背景/项目概述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镇域内共有公共厕所105座，其中：二类公厕88座、

三类公厕17座（包含杨家洼检查站厕所），目前根据采购人的工作安排，

拟对未来2年的公共厕所管护服务进行服务商采购，以配合采购人工作更

好的开展。

*3 单价最高限价

序号 分项名称 单价最高限价（元/年）

1 二类公厕 20,000.00

2 三类公厕 10,000.00

投标人在报价时，不得超过上表中所列单价最高限价，否则其投标将被

否决。

二、 商务要求

1. 项目实施期限：2年。

2. 项目实施范围：通州区西集镇镇域内，采购人指定地点。

3. 付款条件

3.1 合同签订生效后，每3个月支付一次服务费，每次支付的服务费用以3个

月为单位平分的方式计算。

3.2 中标人可在完成相关工作，且通过采购人考核指标要求的基础上，向采

购人提出正式的付款申请，并出具等额的增值税发票，待财政局款项拨

付到位，且完成资金审批流程后，采购人向中标人支付对应服务费。

3.3 中标人每次提出付款申请的时间应不晚于每次结算的前1个月，因中标人

未按期提交付款申请而造成中标人服务费用未按期到账的，采购人不承

担责任。

3.4 合同履行期间，实际的付款期限及付款方式、支付额度等均以采购人内

部控制制度核定为准，因财政拨付原因或内部制度、流程原因，造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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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及时审批或拨款不视为采购人违约。

三、 技术要求

1. 基本要求

1.1 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对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镇域内105座公厕进行日常保洁、消杀，对破损的

马桶、水龙头、灯泡等设备设施进行更换，同时负责厕所的化粪池清掏

消纳工作。

1.2 服务范围

北京市通州区西集镇镇域内105座公厕统计详见附件《西集公厕运行维护

台账统计表》。

2. 具体服务要求

2.1 保洁与管理要求

2.1.1 保洁时间

合同履行期间，全部公厕应确保24小时对外免费开放，具体的保洁时间

为：早06:00-晚22:00。

2.1.2 公厕保洁标准

(1) 厕位

· 蹲便器、坐便器外侧无粪便、污物：蹲便器、坐便器内侧无积粪、污物，

保持下水通畅。

· 小便槽：应无水锈、尿垢、污物、沟眼、管道应保持通畅。

（2） 纸篓保洁

每只蹲位内配一只纸蒌，篓内废纸及时清除，不得出现废纸满溢等现象。

（3） 洗手台面保洁

台面不得存放任何东西，台面下除了必要操作工具不得有其它杂物。台

面及镜面上水迹要及时擦拭。洗手池内表面不得有污迹，不得存在积水，

不得放置任何杂物。

（4） 墙体、窗户保洁

窗户、窗台无明显积灰，墙体上不可悬挂杂物。

（5） 地面保洁

地面不得有大量积水，污物、泥迹、痰迹、烟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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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厕所异味清除

公厕内应保持通风，适当放置除臭用品，进行公厕内臭味控制。

（7） 厕所蚊蝇消杀

按照创城、创卫相关要求，根据季节、人流量、环境等变化因素，定期

进行蚊蝇消杀。厕所内视线范围内不得有大量蚊蝇、蛆虫等。

（8） 厕所周边保洁

厕所通道、台阶清扫冲洗干净，扶手的清洁抹擦。外墙面、屋顶及公厕

周边3米范围内，无私搭乱建、清扫干净无杂物。

（9） 设施维护

厕所相关设施保持干净无积尘，损坏、丢失后的修补要及时。

（10） 粪便清掏、消纳

粪便清掏、消纳等工作由中标人负责，相关的一切费用均由中标人承担，

粪便必须正规消纳，符合城管委、环保局等部门相关要求。

（11） 清扫保洁时应设置提示标志，冬季保洁时做到地面不结冰，做好公厕周

边扫雪铲冰工作。

（12） 管理间物品及保洁工具应摆放有序，干净整洁。

（13） 公厕内不能住人。

2.2 劳动组织

2.2.1 对于实际派遣的保洁职工，应做到：男性不大于60周岁，女性不大于55

周岁，身体健康，体貌端正，没有传染类疾病或病史，没有精神类等不

能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疾病或病史，无犯罪记录。

2.2.2 合同履行期间，应做到节假日及重大活动期间照常上班工作，遇突击任

务及重大活动时保洁职工应无条件按公司要求完成采购人布置的工作。

2.2.3 合同履行期间，中标人应明确指定的项目负责人同甲方保持联系，在工

作时间内该人员必须保持通讯畅通，尤其执行重大活动或任务时必须24

小时保持通讯畅通。

2.3 管理标准

2.3.1 公厕管理队伍标准

（1） 公厕实行目标责任管理制度，项目负责人为第一责任人，各管护人员为

所管公厕责任人，责任牌和管理制度等上墙公示。

（2） 管护员要坚守岗位，定时清扫，按时保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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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严禁在公厕周围乱搭乱建各种违章建筑。

（4） 公厕需检修停用，管护人员应及时报公司同意，并向群众公示维修时限，

且管护员须在岗。

2.3.2 设施维护标准

（1） 各种设施齐全完好、正常运行。

（2） 设施维修需停用公厕时，必须提示使用人并及时上报。

（3） 供水、供电、漏水、便池堵塞等小修项目，要及时修复。

（4） 洗手池、门窗、顶棚、地面、墙壁、隔断板、大便槽、小便池等设施损

坏要及时修复。公厕房屋出现问题影响正常使用，包括：屋顶漏水，地

基下沉或者公厕损坏严重的，项目负责人要及时上报。

（5） 刻画修复后，要与原体色泽一致，破损修复后，要与整体协调。

（6） 公厕内暴露的管道，每半年油刷一次。

（7） 公厕运行维护所需的一切用品用具、易损件，均由中标人自行负责购置

管理，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8） 公厕运行维护所需的一切设备、空气源热泵等取暖设备、新风系统、电

扇、烘手器、抽水泵、增压泵等，在使用过程产生的维修、养护费用均

由中标人负责，采购人不额外支付任何费用。

2.3.3 公厕管理行为规范标准

（1） 爱岗敬业，勤奋工作，坚守岗位，确保开放。

（2） 每日上班时，先检查设施、设备是否齐备完好。

（3） 每日对设施、设备全面清洁一次以上，做到不间断保洁。

（4） 做好防火、防盗、防电以及人身意外等安全事故的防范措施。

（5） 不得从事与公厕管理无关的经营活动。

（6） 自觉接受上级部门的管理和群众的监督，切实做好服务工作，不断提高

管理质量和服务水平。

2.4 考核

（1） 由主责部门对公厕进行考核。

（2） 不定期对镇域内公共厕所进行抽查。

（3） 对抽查不合格的公共厕所，管护单位应在当日内完成整改，对无故不进

行整改的将不支付下一期的服务费用，直至整改达标。

（4） 整改完成后，管护人员将整改情况及影像资料交到主责部门进行登记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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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并各自保存工作记录。

四、 其它

1. 投标人可通过现场考察、评估、社会调研等方式对本项目内容进行了解。

在递交投标文件时即被认为已经完全了解本项目需求，且能够在中标后

按照法律法规、招标文件等规定的需求和标准与采购人签订合同。

2. 中标人所递交的投标文件的全部内容将作为最终签订合同的一部分。采

购人有权按照招标文件、投标文件以及相关的法律法规的标准来要求中

标人执行工作。

3. 投标人应根据招标文件要求，并结合对本项目的理解，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如下方案：

（1） 整体服务方案

（2） 服务质量保障方案

（3） 服务团队管理方案


